
附件2：
重庆文理学院新生党员档案审查要点

1.组织关系介绍信开具是否规范。介绍信抬头是否正确（市外转入新生党员介绍信抬头应为“中共重庆市委教育工委组织干部处”）；介绍信是否超过有效期（最长不得超过3个月）；党费交至日期是否符合要求（不得连续6个月以上未缴纳党费）。

2.发展党员程序是否符合规定。是否属异地培养发展（如在读高中或专科时，由家庭所在地的乡镇、社区党组织发展入党）；递交入党申请书时是否年满十八周岁；入党积极分子培养时间是否满一年等。
3.档案材料是否真实。档案材料的内容、时间、签字、印章等是否真实，有无前后矛盾，有无涂改、造假现象；学籍档案与党员档案的基本信息是否一致。

4.档案材料是否齐全。党员档案主要包括：入党志愿书；入党申请书；正式党员的转正申请书；政治审查材料；培养教育考察材料（入党积极分子考察材料、预备党员考察材料、党校结业证明材料、思想汇报）等。

以上材料不全的，应及时与原单位联系，请予补充。

